
臺北市議會第12屆第4次定期大會 

臺北市長 柯文哲 

105年10月31日 

「市府如何因應多卡政策對悠遊卡之衝擊」、 
「幼托長照政策」、「蕭曉玲復職爭議案及
原民會集體請假案」 
 

專 案 報 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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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報告 一 
 

市府如何因應多卡政策 

對悠遊卡之衝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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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率先導入悠遊卡，引領電子票證產業發展 

成立臺北智慧卡

票證公司(悠遊卡

公司前身) 

6月領先全臺導入

交通整合電子票

證之悠遊卡 

89
年 

91
年 

98
年 

99
年 

「電子票證發行管理

條例」立法，將電子

票證發行納入金管會

管理 

悠遊卡率先成為獲准發行多用

途電子票證之專業發行機構，

邁入小額消費之領域 

壹、前言 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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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多卡通為交通部推動之全臺電子票證整合政策 

100
年 

99
年 

交通部補助運輸業者建

置多卡通驗票機 

1月交通部函知北高兩市，包括臺鐵、

臺北捷運、高雄捷運等既有軌道系

統，皆須朝向多卡通票證方向規劃。 

壹、前言 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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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提供公共運輸服務多元電子票證使用環境 

多卡通與本府智慧城
市之新經濟概念一致 

獲得創新服務、

品質提升、價格

優惠等效益 

提升營運服務，
降低營運費用 

 獨占  開放競爭 
 良性競爭機制 

公共運輸多元電
子票證使用環境 民眾 市場 

市府 

運輸 
業者 

壹、前言 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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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1/3) 

• 配合交通部推動多卡通服務 

101
年 

104
年 

105
年 

交通部全額補助，

9月完成多卡通閘

門通道建置 

交通部4月20日

召開北高捷運多

卡通協調會議 

臺北捷運9月1日

開放已建置之多

卡通專用閘門 

北高捷運7月1日

完成多卡通全閘

門建置並啟用 

臺北捷運於12月8月

獲交通部核定補助

金額1億9,698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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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2/3) 

• 推動目標：提供一致性、無差異服務 

臺北捷運 

 
 依循「政府採購

法」及「公平交
易法」規定 

 訂定一致性規範 

 

 平等互惠原則 
 使用票卡便利性 
 提供無差異及相
等優惠服務 

法令 推動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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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3/3) 

• 目前各項運具開放多卡通情形 

100年起，交通部補助修改驗票機，
接受多卡通電子票證 

臺北市 
聯營公車 

104年9月1日，使用悠遊卡及一卡通  

臺北市 
捷運、公車、

YouBike 

已開放使用多卡通 (包括悠遊卡、一
卡通、愛金卡、有錢卡)  

臺鐵、 
統聯客運、
高雄客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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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關注議題 

• 本府對於多卡通之態度 

− 配合交通部多卡通政策，以民眾權利為優先。 

• 各運具開放多卡通之時程 

− 各電子票證業者完成相關測試後開放使用。 

• 面對未來全面多卡通之市場環境，悠遊卡公司因應方式 

− 面對競爭下，悠遊卡公司加強服務創新及開拓市場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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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交通部協調各縣市政府 

‾ 推動轄內各項交通運具

開放多卡通 

‾ 對各電子票證之費率及

優惠，公平對待 

策進作為 

市府作為 

短期目標： 
整合通路會員卡、通路多
元化，使用機構普遍化，發
展新興支付及推展帳戶連結。
增加發卡量，提高使用量。 

 
長期目標： 
提升安全性、便利性，取
代現金支付 

悠遊卡因應策略 

肆、策進作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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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 

• 民眾福祉優先，開放多元電子票證。 
− 藉由市場競爭，提供民眾更多創新服務與優惠。 

− 要求各縣市政府，一致化票證使用的便利及優惠。 

• 擴大票證支付市場，服務再升級 
− 悠遊卡公司拓展通路及行銷策略應更多元更靈活， 

− 持續開拓小額消費市場，支付載具從實體卡片走向虛擬支
付，更快速更有彈性以因應多卡通競爭。 

• 問題 
• 台灣應該有幾張卡? 

• 進入障礙如何徹底打破? 如何確保公平性? 純交通票證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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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報告 二 
 

幼托長照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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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 
   

臺北市政府幼托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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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本府積極建構有利婚、生、養、育之友善城市。 

 

具體作為 

一、持續籌設0-2歲托嬰設施及開辦友善托育補助 

二、辦理助妳好孕4至5歲幼兒就學費用補助。 

三、提升學前公共化教保服務比率，目標為70%。 

績效 

1. 本市104年粗出生率為10.72‰， 

       高於六都平均值9.45‰。 

1. 105年1至6月粗出生率為10.21‰， 

       高於六都平均值8.93‰。 
14 



貳、現況說明 (1/6) 

一、本市2歲以下的兒童托育服務 
  

105年9月止，2歲以下兒童為5萬7,953人。                 
父母或親屬照顧佔88%、送托機構或居家保母
者佔12% 

（一）現有托育資源配置： 

 

 

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

(15家，收托625童) 

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

(3家，收托30童) 

私立托嬰中心 

(108家，核收3,015童) 

登記保母 

(3,653人，收托3,357童)  

親屬保母 

(2,857人，收托2,292童) 

 

托育型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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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2/6) 

（二）經濟補助減輕托育負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16 

除原有育兒補助每月2,500
元及中央托育補助3,000元，
105年本市開辦友善托育加
碼補助3,000元 
 

共計可補助8,500元。 
 



貳、現況說明 (3/6) 

（三）建置親子館及育兒友善園 

                   打造友善親子共玩、共學園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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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子館 

(13家) 

育兒友善園 

(9據點) 

嬰幼兒物資 

交流中心 

 

• 親子館，親子共學共玩好去
處，105年起推動融合式服
務，滿足一般兒童及身心障
礙兒童之遊戲權。 

 

• 持續推動社區小型親子館，
每周開放5天。 

 

• 6歲以下嬰幼兒玩具、圖書
繪本募集借用、社區親子活
動、志工培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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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4/6) 

  
公幼 非營利 

公辦 
民營 

私幼 

月平均
收費(元) 4,797 8,194 9,325 13,453 

●本市非營利幼兒園月收費約6,816~9,390元 

●本市私立幼兒園月收費約7,000~30,000元 

二、持續提升幼兒園公共化比例，維護 

        學前幼兒權益 

(一)各型態幼兒園月平均收費現況 



●依實際招收數，本市公共化比例超越四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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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5/6) 

 

 

 

公共化指標 

105學年度 

公共化 
私立 合計 公共化比率 

公立 非營利 

園數(據點) 148 15 516 679 24.00% 

核定招收數 18,375  2,118 44,736  65,229  31.42% 

實際招收數 18,350 2,080 29,039  49,469  41.29% 

(二）公共化幼兒園招收現況 

私立  非營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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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說明 (6/6) 

三、補助幼兒學費政策，幼兒就學少負擔 

年齡 
社會局 
育兒津貼 

教育局 
就學補助 

本府總補助金額 
總計/半年 

2歲 15,000 -- 15,000 

3歲 
公立 15,000 -- 15,000 
私立 15,000 -- 15,000 

4歲 
公立 15,000 -- 15,000 
私立 15,000 2,543/學期 17,543 

5歲 
公立 -- 5,543/學期 12,543 

(含教育部補助7,000) 

私立 -- 2,543/學期 17,543 
(含教育部補助15,000) 

 

 

    

 

 

 

 

●本市助妳好孕補助從105學年度向下延伸至就讀本市私幼4

歲幼兒，總補助金額年約1億2,500萬元 (不含教育部補助) 



一、2歲以下公共托嬰供給量 

公托服務量655人，佔收托量9.36%。雖場地難覓、建置成本高，仍戮力推動。 

二、提高「友善托育補助」合作數 

私立托嬰中心合作比例54.6%及登記保母合作比例74.3%，受益人數3,508名兒童，持續

宣導提高合作數。 

三、完善學前教保托育體系，建全友善就業環境    

總計101至105學年度增設公共化教保服務量5,222名。 

四、平衡公私幼學費差距，維持教保服務品質 

積極規劃辦理非營利幼兒園、考量市府財政，謹慎評估相關就學補助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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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關注議題 



一、增設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

       公宅參建增加8家公辦民營托嬰中心，已取得10處場地規劃籌設社區
公共托育家園。 

二、加強宣傳友善托育補助   106年受益人數約可達4,500人。 

三、托育服務供給目標  由105年12.29%提升至110年19.47%。 

四、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量。建構多元化幼兒園 

        106學年度規劃增設公立幼兒園14班、非營利幼兒園21班，未來將
朝增設非營利幼兒園規劃。 

五、審慎評估向下延伸補助措施，有效紓解年輕父母育兒壓力 

        為使入園率達60%，將審慎評估學費補助、預估108年公共化比例達
44%(106年42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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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策進作為 



 

提高2歲以下兒童托育服務量能，減輕家長托育負擔     

持續籌設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，結合私立托嬰中心
及居家保母，提供平價優質之托育服務，提供家長多元托育選擇。 

積極朝向設置非營利幼兒園 

持續評估幼兒就學費用補助相關策進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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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 論 



第二部份 
  

臺北市政府長照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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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臺北市 

103年已進入高齡社會， 

111年65歲以上長者將達20.25%；全國將
在114年才達20.29%，臺北市步入超高齡
社會較全國快速。 

本府由衛生局與社會局共同規劃，配合
中央長照2.0計畫，開發及整合各類服務
與資源，提供市民多元服務，以期能達
到市民在宅安心老化，完善長照安寧的
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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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前本府長期照顧服務執行情形 
 

各區人口特性及長照需求推估 
 
1. 105年臺北市總失能人口比率為3.6% 

       萬華區最高 (4.35%) 

       大安區其次 (3.90%) 

1. 本市老年人口失能率為16.12%，前三名 

        萬華區 (17.44%) 

        文山區 (17.23%) 

        中正區 (16.44%) 

 

貳、現況說明(1/4) 



＊推估失能程度以重度失能者達51.8%。 

＊失能人口逐年增加，對於照顧資源需同步規劃，以因應失能之需
求，尤其重度失能者，照顧資源將以多元服務為考量。 

 105年 總人口數 失能率 失能人口數 
輕度 

(1-2項) 
中度 

(3-4項) 
重度 

(5項以上) 
士林區        290,694  3.60%              9,899          3,539        1,233        5,127  

北投區        257,862  3.46%              8,431          3,038        1,047        4,346  

中山區        231,350  3.52%              8,653          3,150        1,059        4,444  

大同區        130,929  3.79%              4,673          1,676           590        2,407  

中正區        162,475  3.85%              5,903          2,135           726        3,042  

萬華區        194,339  4.35%              7,979          2,727        1,037        4,215  

大安區        313,058  3.90%            11,558          4,136        1,397        6,025  

松山區        209,714  3.68%              7,311          2,643           876        3,792  

文山區        275,367  3.55%              9,249          3,284        1,138        4,828  

信義區        229,211  3.74%              8,098          2,830        1,007        4,261  

南港區        122,245  3.41%              3,915          1,401           492        2,022  

內湖區        287,566  2.84%              7,689          2,830           934        3,925  

總    計     2,704,810  3.60%            93,359        33,388      11,534      48,436  

貳、現況說明(2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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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 

 

居家服務 

 

送餐單位 

日間照顧中心 

(一般及失智) 

住宿型機構 

(護理之家、養護機構) 

區別 家數 可收托數 家數 床數 

士林區 4 3 2 96 12 913 

北投區 5 1 1 50 29 1,050 

中山區 2 1 1 54 12 444 

大同區 2 2 40 13 534 

中正區 3 2 1 24 8 477 

萬華區 4 4 2 50 8 612 

大安區 4 1 2 40 8 291 

松山區 3 2 1 35 6 234 

文山區 2 1 2 40 16 1,075 

信義區 3 2 1 20 3 66 

南港區 2 1 1 20 2 69 

內湖區 2 2 2 85 9 344 

總計 17家跨區 22 17 554 126 6,109 

貳、現況說明(3/4) 

二、資源盤點 

105年臺北市各區長照資源統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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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項目 人數 人次 

社政服務
項目 

居家服務 4,017 302,019 

日間照顧 525 57,960 

家庭托顧 24 2,428 

輔具購買、租借及居家無
障礙環境改善服務 

608 1,241 

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594 70,872.00 

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0 0 

交通接送服務 1,469 29,404 

小計 7,237 463,924 

衛政服務
項目 

居家護理 334 850 

居家(社區)復健 1,652 4,795 

喘息服務 346 3,531 

小計 2,332 9,176 

105年1月至9月臺北市政府十年長照1.0服務統
計 

貳、現況說明(4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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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%

2.0%

4.0%

6.0%

8.0%

10.0%

12.0%

14.0%

16.0%

臺北市 全國 

 臺北市老年人口比逐年上升，100年至103年由12.76% 上升至14.08% 
 本市與全國之比較：自84年至104年間全國總人口數成長約10%，臺北市成長約為

2.7%，以老年人口數之成長，20年間成長率為79.6%，臺北市老年人口比率，歷
年來皆超過全國之平均。 

 伴隨老化議題，以失能及失智症影響家庭生活品質及社會成本最大。 
 
 

資料來源:內政部104年人口統計 

參、關注議題(1/3) 

一、臺北市老年人口劇增，長照服務需求增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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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2.0與1.0之最顯著之不同如下： 

1 .擴大服務對象：含50歲以上失智及49歲以下身障者，推 

  估服務對象人數約增加3萬人。 

2. 擴增長照服務項目由8項照顧服務增至17項。 

參、關注議題 (2/3) 

二、中央長照2.0政策的規劃，擴大服務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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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居家照顧服務員人力缺乏 
 
 近五年居家服務員人數於102年底達到高峰。 
 據104年底之調查，本市17家居家服務單位尚

有117個居家服務員職缺，105年之居家服務
員總數亦無明顯上升，居家服務領域求才仍十
分艱困。        

(二)購地自建日照中心速度慢 
 
 以公辦民營方式拓建日間照顧中心耗時，且需投入大量建築成本。 
 以方案委託辦理民間單位自覓房舍，須符合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

要件及服務準則及建築物使用類組規定，在申請審核建築使用執照及
消防管理審核費時，拓建速度不如預期。 
          

參、關注議題 (3/3) 

三、本市長照服務資源的量能待開發 



一、長期照顧管理機制的整合 

       由衛生局及社會局共同規劃與推動長照業務 

 

二、強化臺北市照顧管理中心功能 

   (一) 以106年長照計畫向衛生福利部爭取17名照顧管理專員。 

   (二) 聘請外部專家定期進行團體督導，參訪五都照管中心進行業
務交流。 

 

三、配合衛福部長照2.0計畫，規劃本市長照服務體系 

(一) 鼓勵單位成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A級)，整合複合型日間服
務中心(B 級) 及巷弄長照站(C級)，共同建構長照2.0服務體系。 

(二) 積極申請成為長照2.0試辦縣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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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策進作為 (1/3) 



四、持續提升長期照顧服務量能 
  (一)持續佈建日間照顧中心並提升現有資源之功能 

1. 爭取各機關閒置空間及公營住宅，辦理日間照顧服務及巷弄長照站(C級)。 

2.  105年8月完成一區一日照，目前17家老人日間照顧中心，可收托554位失智失能
長者，未來將再新增14家老人日間照顧中心，可增加收托649位失智失能長者。 

  (二)規劃長照服務園區的建置 

1. 擬於北投再生計畫中，打造健康照護產業基地，含:(1)規劃成立奇岩長青樂活大樓
。(2)稻香市場改建。(3)規劃原秀山國小預定地設置失智照護園區、中繼期復健照
護園區、社區型長照園區及健康照護產業發展園區等。 

    2. 透過專案新型計畫之獎勵申請，鼓勵民間發展創新型整合式服務模式，結合北投區在
地特色，創造服務附加價值，開拓具在地特色之新型服務模式。 

  (三)培訓長照服務人力：105年預計辦理6場長照醫事專業人員培訓。 

  (四)擬定居家照顧服務員留任及擴充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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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策進作為 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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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創新服務 
 

  (一)社區在宅醫療服務 (藍鵲計畫) 

1. 北市聯醫首創「都會型持續性社區照護模式」，以提
供社區長者整合性照護，對健康長者藉由家庭責任制
醫師提供第一、二段健康照護，促進長者健康。 

2. 對弱勢者提供在宅醫療；對失能者提供居家醫療照護
整合服務；對生命末期長者提供居家安寧服務。 

 

  (二)社區長照整合照護(石頭湯)試辦計畫 
 

肆、策進作為 (3/3) 



臺北市104年底65歲以上長者已40萬人，再過五年後每5人將有1位老

人，進入超高齡社會，人口老化速度比臺灣整體更快。 

重陽禮金調整係將一次性福利轉為永續性福利規劃，用以建構完善之銀

髮族照顧服務，以及友善之托育政策。讓年輕人願意生、養得起，及早

因應人口老化現象，保持城市競爭力優勢。 

建立完善長期照顧服務系統，需透由整合醫療衛生體系與社會福利體系

的公、私部門相關機構各項資源，藉由緊密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，整合

政府與民間資源，發揮市府照顧市民的綜效，提供完善良好的長期照顧

服務系統，達成全人、全家、全程、全隊、全社區的照護及在地老化、

多元化、連續性的長期照顧服務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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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 



 

專案報告三 

 

蕭曉玲復職爭議案 

及原民會集體請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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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

蕭曉玲復職爭議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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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97年1月23日：中山國中召開教評會，依教師法第14條第6項-「行為

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」，決議解聘蕭曉玲教師。 

•  97年3月19日：本府教育局核准該解聘案並函知中山國中。 

• 102年3月15日：監察院提出糾正 (蕭師經提申訴、再申訴、行政訴

訟皆遭駁回) 

• 105年5月25日：本府廉委會為「蕭曉玲女士主張違法解僱請求回復

教師資格」一事，舉行聽證會。 

• 105年7月5日 ：本府廉委會調查報告建議撤銷解聘處分。 

壹、蕭曉玲教師解聘案背景 

39 



40 



• 蕭師案監察院糾正：(尚屬未結案) 

1)對蕭師教學爭議過程未依聘約處置 

2)本府影響其審議中立性 

3)中山國中公文處理未見嚴謹 

4)教評會委員應迴避未迴避爭議，未給當事人合理答辯時間 

5)中山國中教評會同一事由卻為不同決定，判斷餘地有重大瑕疵 

6)中山國中所組成之調查小組未符規定 

• 本府教育局已完善法規、修訂SOP、辦理教育訓練，確保類似的問題

不會再發生。 

• 本府教育局會同本府法務局等相關機關召開6次會議研商合宜之處置

方式，並於105年9月14日簽陳核准撤銷教育局原核准蕭師解聘函。 

貳、現況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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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爭議1：司法權與監察權「不一致」之爭議 

司法判決於100年11月3日定讞，蕭師行政救濟都敗訴，
法院尊重教評會之「判斷餘地」，認定解聘處分合法。 

VS.  
監察院於102年3月15日糾正台北市政府，在解聘蕭曉玲

老師的過程中有行政違失。 

 

•爭議2：司法定讞，能否重啟行政程序？ 
本案涉及行政程序法適用疑義，本府教育局參酌前大法官許宗力、
副教授林佳和等專家學者意見，函請法務部釋示後，回復意旨雖未
變更其歷來對司法實體判決既判力之見解，惟因事涉具體個案，法

務部請本府教育局自行判斷酌處。 

參、爭議課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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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監院調查報告及廉委會建議，本府重新檢討中山國中處理過程，發現當年有

以下未盡周延之處如下： 

1) 記大過一次之行政處分後，旋於2日後97年1月23日召開教評會決議解聘，

有一事二罰情形。 

2) 校長處理本案時擔任主持人，與中山國中訂定之「處理疑似不適任教師調查

小組」組織要點規定未合。 

3) 以蕭師推薦輔導人選與規定不符為理由，逕認定蕭師拒絕輔導，而無法進入

不適任教師輔導期，與規定有扞格之處。 

4)依當年規定，輔導期程2個月為原則，並得再延長2個月，然從教評會議定應

輔導至解聘，期間僅42日，實際上並未進入輔導期，處理程序明顯未盡周

延，有違程序正義。 

5)先行判定蕭師係屬教學不力之不適任態樣，嗣後改成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理

由予以解聘，二者不適任構成要件不同，實有檢討空間。 

6)蕭師寄送校方之存證信函是否可列為不適任事實之一，有檢討空間。 

肆、反省與改進(1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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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避免同樣的錯再發生，本府教育局具體改善措施 

1)完善法規：對教師法所明訂疑似不適任教師態樣之
處理訂有各種SOP。 

2)適時宣導：通函各級學校應確實依聘約及教育部、
教育局所訂定規定與作業流程圖辦理，並應踐行正
當法律程序。 

3)教育訓練： 
1. 每年辦理人事人員人事法令研習。 

2. 每年就新任校長、教務主任辦理教務人事法令研習 

     -不適任教師法令宣導，案例分享。 

肆、反省與改進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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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價值1：堅持程序正義，保障教師權 

必須有充足客觀之證據、經過完備的流程，才能解聘教師。(已完成)  

• 價值2：確保同樣的錯誤不會再發生 

「行為不檢有損師道」已不能成為解聘理由，且教師法明訂疑似不適任教師

態樣處理，已明訂清楚的SOP。(已完成)  

• 價值3：虛心承認過去處理過程有瑕疵，在保障學生受

教權的前提下，作出相應的、適法的處置。(研議中) 

 

肆、反省與改進(3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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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.3.13 

教育局 

教師不適任

評議小組 

97.1.23 

中山國中 

教評會 

97.1.28 

函報 

重啟評議程序? 

撤銷(內部) 

105.9.14 簽核 

 

97.3.19 

教育局 

效力未定 

 
決議解聘 同意解聘 核准函 解聘處分 

97.3.19 

中山國中 

伍、後續處理 

46 



• 各級法院判決無違法之處， 

• 監察院對本府提出糾正且尚未結案， 

• 教育局重行檢視相關資料後，發現處理程序
不盡周延，本府將參酌監察院糾正調查報
告、本府廉委會聽證調查報告以及現行法律
規定，力求程序正義之原則下，研議後續適
法及適當之處理方式。 

 

 

陸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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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

原民會集體請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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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月2日有陳情民眾到府，本府原民會處理該陳情事

件，衍生集體請假事件。 

壹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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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聲援本府原民會過程 

• 6月2日上午8時起有部落大學合唱團，本市原住民族群委員及原

住民鄉親等到本府原民會表達支持主委之意，並於9時30分在市

府大門口以唱歌、手持標語招牌及鮮花等方式表達，本府原民

會部分同仁亦有參與。隨後另有鄉親亦到府表達意見，雙方人

員遂於大門口碰面，本府原民會即建議鄉親解散。 

• 行動結束返回本府原民會後，鑑於該行動已非純然協助鄉親處

理業務性質，應辨理請假手續，請假時間為9時30分至10時30

分，人數計28位。 

貳、現況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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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原民會同仁未依相關請假規定、事後補請假欠妥適 

• 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。 

• 第十一條「請假、公假或休假人員，應填具假單，經核准後，始得離

開任所。」 

• 第十二條「請假、公假或休假人員職務，應委託同事代理。」等相關

規定。 

• 現場處置衍生爭議 

• 原民會同仁於聲援行動現場先未能秉持中立立場，予以協助抗爭。 

• 應在場鄉親要求協助及聲援之實質行動，有逾公務人員身分之行為。 

參、關注議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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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府原民會處置過程應檢討之處 

• 員工請假，機關均應控留必要人力，以維持業務運作及為民服務品
質，且以事前核准為原則。 

• 本次原民會同仁幾近全數於事後補請假，未能保留足夠人力在先，
事後說明又以業務要求需接待鄉親請假理由，此為本府原民會應行
檢討，避免再次衍生相關爭議。 

• 本府原民會據體改善措施 

• 原民會已於主管會報及員工月會宣達公務人員應遵守請假相關規
定，叮囑主管需落實代理人制度始得核章准假。 

• 辦理加強人員行政中立法治課程，俾提升同仁職能。 

肆、檢討與策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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